
壹、前言

「損益相抵」乃加害行為損害被害人同時

亦給與利益者，於計算損害賠償額時，依衡

平原則，應自損害額中扣除利益額，學說稱

之為「損益相抵」，亦即，損害賠償的目的

在於回復或補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而並非

想讓被害人因此得到更多的額外利益。故被

害人因同一事實既使被害人受到損害，又使

被害人獲得利益時，應在其應受的損害內扣

除所受的利益，損益相抵的結果，當損害大

於利益時，賠償額即是所受損失與利益的差

額，當所受利益大於損失，即無須賠償。

損益相抵，是關於損害賠償責任計算的重

要原則，也是損害賠償之債計算的重要規

則。運用到損害賠償事件具體個案，被害人

基於損害發生的同一侵權行為而獲得利益

時，加害人可否主張損益相抵，扣除被害人

所受之利益，迭生爭議。故損益相抵之內涵

為何？殊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貳、損益相抵的概念

損益相抵（亦稱損益同銷），自羅馬法、德

國普通法以來，即為損害賠償之一大法則，

蓋損害賠償之目的，雖在排除損害回復損害

發生前之同一狀態，然非使被害人因此而受

不當之利益，故如被害人基於同一原因事實

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時，即應由損害額中扣

除利益額，以定其賠償額，此項損益相抵之

原則，早經我國最高法院肯認1。且民法中亦

不乏寓有此原則之規定，如第267條但書2、

第638條第2項3等，惟尚無專條規定，故我國

民法在民國88年4月21日修正時，增訂第216

條之1規定4：「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

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

所受之利益。」

學者間指出，「損益相抵」有以為該名稱

損害賠償責任損益相抵

問題之探討
尤重道＊

＊本文作者係雲林縣社區大學講師，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註1：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353號及27年滬上字第73號判例參照。

註2：民法第267條：「當事人之一方因可歸責於他方之事由，致不能給付者，得請求對待給付。但其因免

給付義務所得之利益或應得之利益，均應由其所得請求之對待給付中扣除之。」

註3：民法第638條第2項：「運費及其他費用，因運送物之喪失、毀損，無須支付者，應由前項賠償額中

扣除之。」

註4：參見民法第216條之1增訂理由，《立法院公報》，88卷13期，第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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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史尚寬，《債法總論》，自版，1990年8月，第292頁。

註6：曾世雄著，詹森林續著，《損害賠償法原理》，2005年10月，第281頁，新學林出版。

註7：最高法院105年台上字第632號民事判決參照。

註8：李惠宗，〈損益相抵中可扣抵之利益〉，《軍法專刊》，29卷9期，1983年2月1日，第23頁。

註9：曾世雄著，詹森林續著，前揭註6，第283頁。

註10：曾世雄著，詹森林續著，前揭註6，第287-290頁；李惠宗，前揭註8，第24頁。

不當，而應稱為「損益同銷」者，其所持理

由為：從損害額中扣除利益額者，並非因當

事人之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可與債之相互

抵銷有異，自不宜以「損益相抵」名之5。惟

亦有認為「損益相抵」名稱雖為不當，然

「損益同銷」亦有相同弊病，名稱之爭對於

問題之解決並無幫助，是以仍沿用歷來名稱

「損益相抵」6。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一方使債權人受有損

害，一方又使債權人受有利益者，應於所受

之損害內，扣抵所受之利益，必其損益相抵

之結果尚有損害，始應由債務人負賠償責

任，以免被害人反因損害事故之原因事實而

受有不當利益。觀諸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即

明。是損益相抵乃被害人內部就損害與利益

折算以確定損害賠償範圍之方法，與債之抵

銷尚屬有間。故於適用損益相抵時，法院就

被害人所受利益縱有所判斷，僅屬認定損害

賠償請求權範圍之理由或依據，該利益部分

自無既判力之可言7。

參、損益相抵的理論依據

損益相抵之理論依據，有利益差額說與不

當得利禁止說8：

一、利益差額說

主張此說者認為，損害賠償即被害人對於

損害所感受之利害關係，亦即其對損害事故

之利益，而此利益之計算，應以財產在損害

發生前之原有狀況與發生後，財產之實有狀

況，兩相比較，其差額始為損害。

二、不當得利禁止說

主張此說者認為，損害賠償旨在填補受害

人之損失，而其實際損失應為扣除因同一原

因事實而獲得之利益，若不予扣抵，則受害

人將因此而有不當之得利。

最高法院判例採差額說，例如27年滬上字

第73號判例認為：「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

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為民法第216條第1

項所明定。故同一事實，一方使債權人受有

損害，一方又使債權人受有利益者，應於所

受之損害內，扣抵所受之利益，必其損益相

抵之結果尚有損害，始應由債務人負賠償責

任。」，學者通說則採不當得利禁止說，認

為被害人不應因損害賠償之結果，超越損害

事故發生時之利益9。

對於被害人所獲得之何種利益，加害人可

主張損益相抵而減輕賠償金額，在學說判例

上有三個時期之演進10：

（一）損益同源說

此標準為德國國家高等商事法院判例首

創，其判例認為，損害與利益必須源於同一

事故，亦即，損益可否相抵，應以物理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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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127號判決參照。

註12：陳聰富，〈保險給付、損益相抵與賠償代位—評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台上字第三五三號判決〉，收錄

於《民法七十年回顧與展望論文集(1)》，2000年10月，第316-317頁，元照。

註13：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自版，修訂版，2010年5月，第452頁。

註14：李惠宗，前揭註8，第27-28頁；楊立新，《給法官講侵權法》，2009年6月，第81-83頁，人民法

院出版社；楊立新，《侵權行為法》，2006年，第263-264頁，中國法制出版社。

註15：李惠宗，前揭註8，第27頁。

註16：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190號裁定參照，《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46)》，第102-107頁。

否同源為斷，如該利益可認為係源於同一損

害事故，即可主張損益相抵。

（二）相當因果關係說

此說以利益與損害雖非同源，苟該利益足

以影響應填補損害之範圍而與之有相當因果

關係者，即可相抵，不限於損益相抵須為物

理上之同源。

（三）法規意旨說

此說認為，決定損益可否相抵。應以法規

（包括法理）之意旨為斷，固不局限損益必

須同源，亦不以損益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即

為已足。

我國民法第216條之1僅規定：「基於同一

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至於就係

採何說，並無法明確得知，學者有認為基於

條文以及最高法院判決之用語為「同一原因

事實11」，因而認為現行法與實務同採損益

同源說12；亦有學者主張應採因果關係說

者，認為損害與利益間如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者，損益不得相抵13。

肆、損益相抵的構成要件

在侵權責任中損益相抵，根據學說及實務

上見解，歸納言之，須具備之構成要件為14：

1.須有侵權損害賠償之債的成立。2.須損害與

利益基於同一原因事實。3.須受害人受有利

益。4.須損害事實與所得利益有相當因果關

係。茲分述如下：

一、須有侵權損害賠償之債的成立

構成損益相抵，必須以損害賠償之債的成

立為必要要件。沒有侵權損害賠償之債的成

立，即缺乏損害賠償之債的要件，尚未構成

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不具備此要件。損害賠

償事故通常為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且不

限於私法，公法上之損害賠償亦包括在內，

此觀於國家賠償法第5條之規定自明15。

二、須損害與利益基於同一原因事實

民法第216條第1項既規定，損害賠償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則損害

賠償之債權人，基於受有損害之同一原因事

實受有利益者，自應於其請求賠償損害之金

額內，扣除所受之利益額。該「損益相抵」

原則之適用，僅須於損害與利益，係本於同

一原因事實而生者為已足，初不問受有利益

是否非因債務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此觀同

法第216條之1規定自明16。對於不動產買賣

事件，在實務上有認為，被害人受有不能使

用系爭房屋之損失，係基於加害人未交付買

法 學 論 述

3月號／71



註17：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803號判決參照，前揭註16，第108-115頁。

註18：最高法院27年滬上字第73號判例參照。

註19：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951號判決參照，《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32)》，第180-190頁。

註20：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937號判決參照。

賣標的物之事實所生，而其免給付貸款利

息，縱受有利益，亦非係基於加害人未交付

買賣標的物之同一事實所致，自不符損益相

抵之要件。況被害人未取得銀行貸款，原不

負給付貸款利息之義務，其未給付貸款利

息，亦無受有利益可言。原審謂其為損益相

抵之利益，尤有可議17。

三、須受害人受有利益

受害人受有利益是損益相抵的必備要件，

如果受害人未因受損害而受有利益，則無適

用損益相抵的餘地。此種利益，包括積極利

益和消極利益。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

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為民法第216條第1

項所明定。故同一事實，一方使債權人受有

損害，一方又使債權人受有利益者，應於所

受之損害內，扣抵所受之利益，必其損益相

抵之結果尚有損害，始應由債務人負賠償責

任18。」

在實務上有認為，被害人未取得系爭房

屋，但亦同時節省部分分期價款，既為原審

所認定，則原審於計算被害人得請求賠償之

損害，未自損害總額中扣除此項利益，自嫌

疏略19。又如加害人未依買賣契約本旨完全

履行，所交付移轉與被害人之系爭房屋，私

有面積（室內面積）不足，公共設施面積則

有增加，既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則被害人私

有面積減少所受之損害，似同時因公共設施

面積增加而受有利益，該受損害與受利益似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生，乃原審未適用損益

相抵之法則扣除被害人公共設施面積增加所

受之利益，即為加害人不利之論斷，自有未

合，亦難昭折服20。

四、須損害事實與所得利益有相當因果

關係

何種利益足以影響填補的損害並予以扣

除，是應以損害事故有利益間是否具有因果

關係來確定的。它們必須同源，也就是說損

害與利益必須基於同一事實、同一原因而發

生的。在具體判斷因果關係的構成時，基於

同一賠償原因所生直接或間接結果的利益，

成為不可分離或合一關係者，均為有相當因

果關係。通常認為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為損害與利益無適當關係，因此不得適用損

益相抵原則。

在實務上有認為，關於「損益相抵」規定

之適用，舉凡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

受有利益，該「損害與利益」各與「責任原

因之事實」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均足當

之。例如「主管機關（之公務員）因誤發系

爭證明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將「附帶條

件住宅區」誤發為「都市計畫內公園用

地」），致被害人受贈與系爭土地」之責任

原因事實，造成被害人「受有補繳土地增值

稅之損害及受贈系爭土地之全部而受有利

益」，該損害及利益均與「誤發而受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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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1：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24號判決參照；同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家訴字第10號判

決。

註22：Grigoleit/Riehm, aaO. (Fn. 66), Rn. 544.葉新民，〈侵害生命法益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以德國法

為中心〉，《靜宜法學》，6期，2017年12月，第187頁。

註23：王澤鑑，〈損害賠償法上的損益相抵〉，《法令月刊》，67卷2期，2016年2月，第7頁。

註24：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16號判決及司法院釋字第571號解釋意旨參照。

註25：法務部100年1月3日法律字第0999047852號函參照。

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責任原因事實間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既為原審所認定之事

實，則該損害與利益自均係基於同一原因事

實而發生。原審援用損益相抵之規定，進而

為此部分被害人敗訴之判決，殊無何違背法

令可言21。

五、小結

損益相抵之規定，限於被害人所受利益與

損害發生之原因或侵權行為之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為要件，亦即，損害與利益係基於同

一原因而發生，始得損益相抵。基於同一原

因事實，一方使債權人受有損害，一方又使

債權人受有利益者，應於所受之損害內，扣

抵所受之利益，必其損益相抵之結果尚有損

害，始應由債務人負賠償責任。惟第三人對

於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之給付，倘旨在使請求

權人獲得終局利益，而非在填補損害，亦無

損益相抵規定之適用。

伍、損益相抵的適用範圍

學者間指出，在各種案例類型中，若被害

人係因法律規定而取得利益，則損益相抵的

主要價值判斷標準應是該法規範的保護目的

（Schutzzweck）；若其獲利係來自第三人之

給 付 時 ， 則 應 確 認 第 三 人 的 給 付 目 的

（privatautonome Zweckbestimmung），並以之

為決定標準22。例如第三人贈與慰問金、提

供醫療復健器材、供給住宿等，此等給付之

目的在於幫助扶持被害人，而非免除加害人

的賠償責任，損益不予相抵。惟第第三人的

給付係為加害人免除損害賠償責任時，成立

第三人之清償（民法第311條），損益得予相

抵。第三人得向加害人主張無因管理（民法

第174條）或不當得利（民法第179條）23。

因損害事故，依法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有

因受有利益時，應否適用損益相抵原則，自

其所得請求的賠償額中扣除此項利益，不可

一概而論，應視其情形分別處理：

一、無須扣抵之利益

（一）災害救助金

查災害救助之性質，乃國家對人民基於負

有生存照顧義務之給付行政，其旨意係民眾

因天然災害陷於困境時，政府適時予以救助

紓困，非損害之填補24，應無損益相抵之適

用25。

（二）結婚禮金

損益相抵所謂損害與利益，均以與責任原

因之事實有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且賠償權

利人因人情世故上受領之利益，並非損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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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家訴字第10號判決參照。

註27：王澤鑑，〈財產上損害賠償(1)—人身損害〉，《月旦法學》，129期，2006年2月，第168頁；劉

春堂，〈侵害生命權之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輔仁法學》，34期，2007年12月，第86頁。

註28：曾隆興，《詳解損害賠償法》，修訂初版2刷，2004年4月，第681頁，三民書局。

註29：最高法院92.3.18—92年度第5次民事庭會議討論意見甲說。

註30：最高法院92.3.18—92年度第5次民事庭會議討論意見乙說。

註31：同旨：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

抵之利益。例如加害人主張被害人因兩造結

婚收受禮金而受有利益，惟查被害人收受禮

金乃贈與人基於人情世故所致贈，且被害人

於日後尚有還禮之虞，不能認為受贈禮金為

損益相抵之利益，加害人主張損益相抵尚非

有據，應不予准許26。

（三）奠儀及慰問金

對死者家屬致送奠儀，係我國傳統習俗，

在特殊意外事故，各界人士亦常贈送慰問

金，於此等情形，均不遘用「損益相抵」，

加害人不得主張自賠償額中扣減之，蓋此類

第三人給付之目的，旨在使受贈人獲得終局

利益，而非在於減免賠償義務人的責任27。

即令加害人給付之香奠亦同28。

（四）第三人給付扶養費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倘被害人之父母對於

被害人現負有扶養義務者，其依民法第192條

第2項規定，請求加害人賠償其將來所受扶養

權利之損害時，是否應扣除其對被害人至有

謀生能力時止所需支出之扶養費？在實務上

有不同見解：

肯定說：按被害人之父母對於被害人至有

謀生能力時止所需之扶養費，為其將來得取

得受扶養權利之必要支出費用，被害人之父

母因所扶養之子女死亡，雖受有喪失將來應

受被害人扶養之權利之損害，惟同時免除扶

養被害人之義務，而受有無須支出扶養費之

利益。是該被害人之父母請求加害人賠償扶

養權利被侵害所受之損害時，依民法第216條

之1損益相抵之規定，自應扣除其對被害人至

有謀生能力時止所需支出扶養費，始符公平

原則29。

否定說：按民法第192條第2項祇規定，被

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

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未

規定第三人對於被害人有謀生能力前所需之

扶養費應予扣除，故被害人之父母請求加害

人賠償將來應受被害人扶養權利之損害時，

無須扣除其對於被害人至有謀生能力時止所

需之扶養費30。

經最高法院92年度第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父母對子女之扶養請求權與未成年子女對父

母之扶養請求權各自獨立，父母請求子女扶

養，非以其曾扶養子女為前提。且損益相抵

原則旨在避免債權人受不當之利益，未成年

子女遭不法侵害致死，其父母因而得免支出

扶養費，依社會通常之觀念亦不能認係受有

利益，故父母請求加害人賠償損害時，自無

須扣除其對於被害人至有謀生能力時止所需

支出之扶養費31。

在學說上，學者王澤鑑認為，父母因子女

遭他人不法侵害死亡，受有不能請求扶養的

「損害」並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同時受有免除

其對被害人至有謀生能力時止所需支出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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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2：王澤鑑，前揭註23，第9頁。

註33：學者王澤鑑指出，關於損益相抵基本概念及思考方法，值得再特別提出的有二：(1)同一原因事實

的認定：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42號判例，認為保險給付請求權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非

出於同一原因事實。依此見解，損益相抵的要件不具備，根本不發生損益相抵問題。最高法院此一

傳統見解，行之有年，廣被引用作為裁判理論基礎，實非妥適，應予揚棄。(2)損益應否相抵的評

斷基準：應肯定的是，保險給付請求權與侵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在法律規

定代位的情形，其所受保險給付的利益不予扣除，使第三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對於加害人的請求權（保險法第53條，財產保險）。在法律未規定代位的情形（如人身保險），

依保險契約的性質及目的，保險給付於損害中不予扣除。在其他情形，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

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賠償金額應否扣除所受利益，不能依（或僅依）相當因果關係加以認定，應

以法律評價（法律規範意旨，不使加害人不當免責，及對加害人可期待性）作為判斷基準。見氏著

〈財產上損害賠償(1)—人身損害〉，前揭註23，第17頁。

註34：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

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

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

註35：鄭玉波，〈論過失相抵與損益相抵之法理〉，《軍法專刊》，25卷8期，第6頁。

註36：曾隆興，前揭註28，第679、680頁。

費的「利益」，二者具有因果關係。惟衡諸

不法侵害他人應負扶養費的規範意旨，其所

受利益不應於損害中扣除，而免除加害人的

賠償責任32。

（五）社會安全給付

1.勞工保險條例上的給付

勞工死亡時，在勞工保險條例上發生

之給付：遺族津貼及遺屬年金給付（第

63條）。職業災害死亡補償金（第64

絛）。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257號

判決謂：「勞工保險為政府所實施的一

種社會安全制度，遺族縱已受領勞工保

險之利益，與上訴人不法侵害他人致死

所生損害賠償無關，不得因此而謂可免

除上訴人損害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42號判例

謂：「按保險制度，旨在保護被保險

人，非為減輕損害事故加害人之責任。

保險給付請求權之發生，係以定有支付

保險費之保險契約為基礎，與因侵權行

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非出於同

一原因。後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殊不

因受領前者之保險給付（勞工保險給

付）而喪失，兩者除有保險法第53條

關於代位行使之關係外，並不生損益相

抵問題。加害人辯稱，被害人死亡後其

繼承人已向勞工保險局領取保險金，不

得再請求賠償等語，原審不予採取，亦

無不合。」，本件係以損益同源說為立

論根據。實務上俟後即依據本判例，認

為被保險人得享有保險給付與損害賠償

之雙重利益33。

在學說上，以賠償代位規定，作為適

用損益相抵之前提。學者鄭玉波認為，

保險法第53條關於賠償代位之規定34，

係屬損益相抵之表現35。學者曾隆興認

為36：(1)保險人無代位權不得損益相抵

者—被害人加入健康保險或傷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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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7：施文森，《保險法總論》，自版，1994年，第68頁；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2003年，第

38-39頁，瑞興圖書。

註38：陳建州，〈保險契約利益與損益相抵—評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42號判例〉，

http://ja.lawbank.com.tw/pdf2/038，瀏覽日期：2109/2/13。

註39：王澤鑑，前揭註27，第168-169頁。

險，所得保險金係給付保險費之對價，

且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之目的，並非在

於填補可歸責於加害人之損害，自與加

害人之侵權行為全無關係，依保險法第

130條及第135條準用第103條規定，保

險人無代位權，自不得損益相抵；(2)

保險人有代位權得損益相抵者—其他

保險金，如火災保險、海上保險金、陸

空保險金、其他財產保險金及責任保險

等，被害人由保險公司領取保險金時，

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觀之，既由保險

人對於第三人取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之

請求權，則為免加害人重複賠償，自應

自損害賠償總額中扣抵已受領之保險金

額。

論者有謂，依通說對於保險契約之雙

務性採危險承擔說，認為保險人之義務

並非始於保險事故發生之時，而是在整

個保險期間，保險人即負有承擔危險之

義務37。因此，在整個保險期間內，被

保險人（即被害人）即享有由保險人承

擔危險之利益。當保險事故（侵權行

為）發生時，被保險人所享有之利益，

即轉化為保險金利益，其結果只有形式

上的轉換，並沒有發生價值上的增減。

也就是說，當存有保險契約之保障時，

侵權行為僅是啟動了利益型態的「轉

換」，並沒有增加被害人之利益。既然

沒有利益之增加，也就不可能構成損益

相抵38。

2.工廠法上的補助費或撫卹費

工廠法第45條規定，凡依法未能參

加勞上保險之工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

病殘廢死亡者，工廠應參照勞工保險條

例有關規定，給予補助費或撫卸費，其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最高法院49年度

台上字第406號判例謂：「工廠法第45

條對於工人之傷病或死亡所定撫卹之標

準，惟於工人因執行職務而發生時有其

適用。至工廠主人因故意或過失發生侵

權行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並不因此

給卹標準而免除。」，此項撫卹費亦係

基於社會安全制度對勞工遺族之給付，

而非在於減免加害人的賠償責任39。

3.公務人員撫卹法上的撫卹金

依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公務人員遭

遇意外死亡，給與遺族撫金（參閱第3

條以下），最高法院63年度第5次民庭

庭推總會議決議(3)謂：「撫卹金係依

公務人員撫卹法(公法)之規定而領得，

其性質為受領國家之恩惠，與依民法之

規定對於加害人請求賠償扶養費，全異

其趣，自不得於依法應賠償扶養費之金

額中扣除。」

二、須扣抵之利益

（一）強制汽車險保險給付

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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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0：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800號判決謂：「因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係被

保險人繳交保費所生，性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之承擔或轉嫁，自應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

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而得減免其賠償責任。…」；同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88號、

96年度台上字第513號、95年度台上字第598號及94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等判決。

註41：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字第413、120號判決參照。

註42：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參照，《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55)》，第603-607頁。

註43：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800號判決參照，《司法院公報》，50卷10期，第96-99頁。

註44：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171號判決參照。

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

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

求時，得扣除之。」，揆其立法理由：「保

險人之給付既係被保險人繳交保費所生，性

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之承擔或轉嫁，

自應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

而得減免其賠償責任。再者，為避免受害人

雙重受償，被保險人為賠償時，亦得主張扣

除。」，故目前司法實務見解多認為請領之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應自賠償金中扣除40。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制定乃在使發生汽

車交通事故之被害人能迅速獲得基本保障，

就該汽車交通事故之肇事者，其責任不宜因

此而受影響，是受害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之規定，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均得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直接

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在汽車交通事故

之發生係可歸責於被保險人或加害人以外之

第三人時，該第三人因保險人已支付保險金

予受害人，就該部分金額，該第三人對受害

人即免負賠償責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3條第1項規定參照）。則被害人所受領之保

險金應視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加害人於

受被害人賠償請求時，自得扣除之41。

申言之，被保險人係因汽車交通事故對於

第三人造成損害而受到賠償請求時，保險人

始有依汽車強制保險法規定為保險給付之義

務，並以之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

分，由被保險人自應負擔之總賠償額中扣除

之。反之，若被保險人即為請求損害賠償之

人，應無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之

適用42。又強制汽車保險給付倘扣除損害賠

償金額尚有剩餘時，固應依遺屬人數平均分

配保險給付，惟保險給付如不敷補償加害人

之損害賠償金額時，則應類推適用強制執行

法第38條規定，按其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金

額之比例予以扣除，始符公平原則43。

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之規定，係

為使交通事故之受害人得迅速獲得基本之保

障，強制被保險人繳交保費，將其賠償責任

轉由保險人承擔而生，於保險人確定其應理

賠之保險金數額並實際給付前，尚難謂受害

人之損害已受填補。故本條所稱得扣除之保

險給付，應以保險人已依法向受害人給付者

為限，且被保險人對於受害人，於此範圍內

亦生損害賠償債務之清償效力44。惟同一交

通事故，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倘為多數而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時，渠等於受賠償請求時，自

均得主張扣除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規定給付之保險金全部。至各該加害人或被

保險人就所負連帶債務應如何依其過失責任

之輕重分別分擔，係屬其內部關係，要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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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5：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9號判決參照，《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50)》，第375-380頁。

註46：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4年5月5日金管保四字第09402561341號函公告。

註47：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11.4—104年法律座談會研討結果多數意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

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彙編（民事（執）類）》，第18-25頁。

開保險金之扣除無關45。

至支出殯葬費之人，依民法第192條請求加

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時，加害人可否主張應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扣除保險給

付？經司法機關研討結果：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給付標準第6條規定，受害人因汽車交通

事故死亡者，其死亡給付為每1人新臺幣200

萬元。另主管機關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條第4項規定公告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殯

葬費項目及金額」，殯葬費最高不得逾30萬

元46。該項公告係為同條第3項規定，受害人

死亡，無第1項第2款所定之請求權人，為其

支出殯葬費之人於殯葬費數額範圍內，向保

險人請求給付時所訂定。前開給付標準第6條

規定之給付，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1條

第1項第2款之請求權人請求給付之標準。於

被保險人死亡時之給付內容，應含有殯葬費

在內。此觀同條第3項後段規定「保險給付扣

除殯葬費後，有餘額時，其餘額歸特別補償

基金所有」可知。因第1項第2款之請求權人

為被害人之遺屬，其請求保險給付為概括之

保險給付，故不分項目而統一規定為200萬

元。故倘保險公司之給付列有賠償內容之明

細，且含殯葬費若干元，即可依所列內容扣

除；如未列有給付明細，可依支出殯葬費之

人主張之殯葬費項目金額，依前開公告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殯葬費項目及金額，核算其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得請求之殯葬費金

額，如未逾30萬元，應認已在保險給付範

圍，加害人得主張扣除。若逾30萬元，超過

部分加害人不得主張扣除47。

（二）全民健康保險給付

關於全民健康保險給付有無損益相抵規定

之適用，係指全民健康保險局所提供之醫療

給付部分而言，如屬被害人自付額之部分，

被害人既無獲得利益，自不發生損益相抵之

問題，而被害人於請求損害賠償，除被害人

自付額之部分外，包括全民健康保險局所提

供之醫療給付部分在內時，加害人可否主張

扣除全民健康保險局所提供之醫療給付部

分？在實務上有不同見解：

甲說—否定說：政府為增進全體國民健

康，特開辦全民健康保險，以提供醫療保健

服務，被保險人須繳納保險費，否則保險人

得暫行拒絕提供保險給付，是保險給付與保

費之繳納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律關係中，仍處

於對價關係，與一般保險關係並無不同。此

外，保險制度係以社會大眾分攤危險方式，

達成集體安全之結果，與全民健康保險旨在

由全民共同參加該保險制度，藉以分擔個人

因疾病支出醫療費用之危險，二者在本質上

並無差異，是二者既無不同，並無將全民健

康保險法律關係於此作有別於一般保險法律

關係之解釋。是全民健康保險之醫療給付既

基於契約關係而生，自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之請求權非出於同一原因。是被害人雖受領

中央健康保險局之醫療給付，惟以為其給付

保險費之對價，並無礙其本於侵權行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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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8：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89.11—89年法律座談會討論意見甲說。

註49：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參照。

註50：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5年度重上字第29號判決參照。

請求之權利，加害人不得因此免責48。

乙說—肯定說：「健保之保險經費既係由

中央政府、投保單位及包括兩造在內之全體

保險對象共同繳納之保險費所構成，被害人

繳納之健保保險費，復與本件傷害而獲得之

醫療服務不具對價性，且非立於絕對之對待

給付關係，被害人依法自行負擔之費用外，

又未就其所受醫療服務支出額外費用，更無

請求健保局給付醫療費用之權利，則被害人

主張加害人應賠償健保局向醫事服務機構撥

付之保險給付支出部分，自屬無據，否則不

啻容認被害人得於醫療服務之外，另可再行

獲得保險給付支出之雙重給付。故被害人就

健保支付額部分既未實際支出而無損害，即

不得向加害人請求給付49。」、「全民健康

保險契約之性質究屬定額保險或損害保險，

絕不因加害於被保險人之第三人是否為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而有所差異，健保

法第82條（現行法第95條）之規定，雖僅規

定在汽車交通事故、公共安全事故及其他重

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時，健

保局得逕向投保責任險之加害人之保險人代

位請求，惟基於法律解釋之完整性，仍應認

所有之全民健康保險，均有保險人代位權之

適用。至上開規定之創設意義，應僅係在簡

化求償途徑，要無排除其他保險人代位求償

情況之意思。…如認僅於發生修正健保法第

95條第1項所列3款事由時，全民健康保險之

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始得代位行使損

害賠償請求權，似可能會發生下列疑義：同

樣均是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且醫

療費用業均由健保局給付，如損害賠償事故

之性質為汽車交通、公共安全或其他重大之

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則不得再

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相對於此，上開事

由以外之其他損害賠償事故，被保險人反而

可再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如此解釋操作

豈不是造成，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就其

未支出之醫療費用部分，完全繫諸於損害賠

償事故之偶然性，而有截然不同命運？損害

賠償事故如為健保法第95條第1項所列3款以

外之事故，被保險人反而因此可再獲得一筆

不當得利50？」

丙說—視保險給付有無賠償代位規定而

定：全民健康保險性質上係屬健康、傷害保

險，是除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規定之汽

車交通事故、公共安全事故、公害及食品中

毒事件等情事受傷害，受領全民健康保險提

供之醫療給付，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人得代

位行使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所生對於第三人

之請求權外，其餘全民健保被保險人受領全

民健康保險提供之醫療給付，依保險法第130

條、第135條準用同法第103條之規定，全民

健康保險之保險人不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因

保險事故所生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要無保

險法第53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故全民健康保

險之被保險人，非因上開情形受領全民健康

保險提供之醫療給付，其因侵權行為所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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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1：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易字第713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5年度重上字第36號判決參

照；同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1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11.25—94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8號研討結果多數意見。

註52：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53號判決參照，《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35)》，第411-419頁；同

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7號判決。

註53：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45號判決參照。

註54：王澤鑑，前揭註23，第11頁。

註55：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14號判決參照。

註56：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628號判決參照。

註57：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27號判決參照。

損害賠償請求權並不因而喪失51。

對於被害人損害賠償金額之請求，加害人

可否主張扣除全民健康保險局所提供之醫療

給付部分之問題，在實務上，依上開見解觀

之，高等法院見解分歧，最高法院則認為，

該院68年台上字42號判例係針對保險法而

為，旨在闡述保險人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

於加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被保險人即

不得再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尚難依該判

例而謂除保險法第53條規定之情形外，縱保

險法以外之法律有保險人得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之權利之規定，被保險人於受領保險給付

後，仍得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故於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95條賠償代位規定之範圍，加

害人得主張扣除52。又保險制度，在於保護

被保險人，非為減輕損害事故加害人之責

任。被保險人並未喪失對於加害人的損害賠

償請求權；保險給付請求權之發生，係以有

支付保險費之保險契約為基礎，與公有公共

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生之國家賠償請

求權，並非出於同一原因。後者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不因受領前者之險給付而喪失。故全

民健康保險之保險給付與保險費間具有對價

關係，與一般之保險契約並無差異，是國家

賠償請求權與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並非出於同

一原因，國家賠償請求權不因受領全民健康

保險給付而喪失53。

在學說上認為，依保險法第130條、第135

條準用第103條，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原則上無

保險法第53條規定的適用，僅於全民健康保

險法有特別規定代位的情形，加害人得主張

扣除54。亦即，適用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

關於代位的規定，被保險人（被害人）喪失

對於加害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55；反之，不

適用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關於代位的規

定，被保險人（被害人）並未喪失對於加害

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56。

（三）勞動基準法上職業災害補償

按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補償與依民法侵權

行為之損害賠償，兩者之意義、性質與範圍

均有所不同。以目的上言之，職災補償以保

障受害勞工之最低生活保障為其目的，而民

法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旨在填補受害勞工所

遭受之精神及物質之實際損害，但兩者給付

目的有部分重疊，均具有填補受災勞工損害

之目的57。是除雇主於終止勞動契約時所應

給付之資遣費或退休金等性質、目的不同之

給付，不得抵充外，其餘雇主所為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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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8：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11號判決參照，《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71)》，第189-194頁；

註59：勞動基準法第60條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參照，《最高法院民事裁判

書彙編(69)》，第274-280頁。

註60：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度勞上字第6號、104年度重勞上字第4號判決參照。

註61：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31號判決參照。

註62：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18號判決參照。

註63：徐婉寧，〈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以台日職業災害之雇主責任為中心〉，《中原財經法學》，34

期，2015年6月，第25頁。

基於衡平原則及避免勞工重複受益，皆得抵

充其損害賠償金額58。

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

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

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

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

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59。若

無重複請求之情形，自不得為抵充，而職災

補償之給付項目及內容，依勞基法第59條各

款所列，包括醫療費、工資、殘廢（失

能）、喪葬費與死亡補償等項目，此等項目

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項目中之醫療費、殯喪

費、增加生活上支出、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

損失、法定扶養義務等（民法第192條至195

條規定參照），在性質及給付內涵上或有重

複請求之可能，故就已經依職災補償名義給

付之項目及金額，若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中

再命給付，即屬重複請求，而應抵充；但就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項目中之法定扶養義務、

精神慰藉金（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不僅

非屬職災補償之項目，在性質及給付內涵上

亦與職災補償明顯不同，自無從為抵充60。

惟勞動基準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

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亦得抵充就同一

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

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

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而勞工保險

制度，非為減輕非雇主之加害人之責任，勞

工因職業災害所受領之保險給付，與因侵權

行為對該加害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

非出於同一原因，後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殊不因受領前者之保險給付而喪失，亦不生

損益相抵問題61。例如系爭車禍發生後，被

害人對於第三人（公司）未提供勞務，第三

人支付其薪資，係履行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

項第2款規定原領工資補償義務，與加害人因

侵權行為（車禍）而對被害人所負損害賠償

義務，非出於同一原因，不生損益相抵之問

題；故被害人受領職業傷害失能給付，與系

爭事故亦不生損益相抵問題。惟被害人受領

之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應視為加害

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應予扣除62。

學者間指出，關於職災救濟雇主賠償責任

與補償責任間之關係，我國主要透過勞基法

第59條及第60條來規範。目前係採取兩階段

抵充之方式，職災勞保給付與勞基法上的補

償為抵充，而當雇主應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時，其可抵充勞基法補償之金額。然而就職

災勞保給付是否可以抵充民事損害賠償額，

則未有明文規定63。勞保給付的部分，在司

法實務上認為，勞保給付與因侵權行為所生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非出於同一原因，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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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4：徐婉寧，前揭註63，第26-27頁。

註65：楊立新，《給法官講侵權法》，2009年6月，第83頁，人民法院出版社；另外，可參考曾世雄著，

詹森林續著，前揭註6，第307-308頁。

註66：葉新民，前揭註22，第187-188頁。

者除有保險法第53條關於代位行使之關係

外，並不生損益相抵問題，最高法院68年台

上字第42號著有判例。而關於職災救濟的雇

主責任，我國採取併存主義與雙軌制。就補償

責任而言，由於雇主勞基法上的補償責任並

未被勞保條例之職災勞保給付所取代，且由

於我國就勞保之投保薪資設有上限，因此勞

基法據以計算補償標準之「平均工資」往往

高於勞保條例計算給付金額的基準之「平均

投保薪資」，故縱使受災勞工已獲勞保職災

給付，仍會請求勞基法上雇主之補償責任。因

此，我國目前係以勞基法為雙軌制之中心64。

三、損益相抵的計算方法

損益相抵的計算與折抵方法，可以視其不

同情形選擇適用65：

（一）�損害造成的損失與利益均可以金錢計

算時

直接相減，扣除利益，直接賠償差額。

（二）�對於損害造成的損失已經金錢賠償者

應當由賠償權利人將新生之利益退還給賠

償義務人，實行損益相抵。

（三）實物賠償

新舊物的差價，應由賠償權利人退還賠償

義務人，否則權利人對差價為不當得利。

（四）返還原物

對所得消極利益，應退還返還義務人。例

如侵占他人耕牛，應負返還義務，對侵占期

間受害人所受損失，亦應予以賠償，但受害

人在侵占期間減少草料、餵養人工等費用，

應作為消極利益，從中扣除。

（五）在人身傷害致殘、致死的場合

賠償義務人對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或其他間

接受害人應定期給付生活補助費的，如果要

把將來的多次給付變成現在一次性給付，應

當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

學者間指出，在進行損益相抵以計算損害

額時，應注意利益與損害的「一致性」或

「相對應性」的問題，亦即利益與損害須有

一定的事物關聯性（Sachzusammenhang）方

能抵銷，並應將相關聯的利益與損害歸入同

一計算單位（zu einer Rechnungseinheit）為抵

扣。亦即，損益相抵並非簡單地將被害人因

侵害事故所造成的所有損害全部加總後扣除

所有利益而得出最終的損害額，而是須將具

有事物關聯性的利益與損害分離出來成為一

個計算單位而互相扣抵，若依該項計算之結

果，利益大於損害，則此利益之餘額不得再

扣抵其他損害，蓋其間欠缺前述的關聯性，

例如被害人係於上班途中因車禍而住院，則

其於住院期間所節省的上下班通車費用之利

益僅能抵扣該期間的未能賺取薪資的損害，

並不能與醫藥費用相抵66。

其次，關於被害人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

損害並受有利益，如均可以金錢計算時，直

接相減，扣除利益賠償差額，故不發生爭

議。惟在被害人與有過失，且基於同一損害

原因受有利益之情形，因同時涉及到過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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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7：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11.8—106年法律座談會研討結果參照；採相同見解者：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825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743號、98年度台上字第1791號、97年度台上字第

261號等判決。

註68：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11.8—106年法律座談會討論意見乙說；採相同見解者：臺灣高等法

院102年度上字第178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7年度重上字第47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5年度重訴字第29號等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0年度上字第663號判決則謂：「損益相抵是建立在

無損害則無賠償之法理上，故損益相抵之適用，屬於決定損害有無及其數額之問題，即損益相抵係

客觀的損害數額之計算問題。民法第217條所規定之過失相抵原則，是建立在自己之問題，即過失

相抵係主觀的歸責程度之衡量問題。因必先有損害，而後始有損害如何分配問題，故在決定損害賠

償之範圍時，應先適用損益相抵之原則，而後再適用過失相抵之原則。」

註69：鄭玉波，前揭註35；曾隆興，前揭註28，第679-680頁。

註70：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42號判例參照。

抵及損益相抵規定的適用問題，如何算定賠

償金額，學說鮮予討論。針對交通事故損害

賠償事件，被害人與有過失且已受領保險給

付，就賠償金額之決定，是否應先審究當事

人之過失比例後，再就其賠償金額扣除已所

收受之保險理賠？抑或先扣除被害人已受領

之保險理賠後，再論當事人間之過失比例？

在實務上有不同見解：

1.先審究當事人之過失比例後，再扣除已

所收受之保險理賠

「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

定，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

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

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

之。是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依上

開規定扣除請求權人已領取之保險給

付，乃係損害賠償金額算定後之最終全

額扣除，故在被害人與有過失之情形，

應先適用過失相抵規定算定賠償額後，

始有依上開規定扣除保險給付之餘地。

如於請求賠償之金額中先予扣除保險給

付，再為過失相抵之計算，無異減少賠

償義務人所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給付額，當非上開規定之本意67。」

2.先扣除被害人已所收受之保險理賠，再

審究兩造之過失比例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

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險人之給付乃由於

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所生，性質上屬於

被保險人賠償責任之承擔或轉嫁，自應

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

一部分。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案件中，

若被害人已收受保險理賠，應於審究賠

償被害人之項目及金額後，先行扣除

之。在被害人與有過失之情形下，次就

其兩造之過失比例，再適用過失相抵規

定算定賠償額68。」

四、小結

保險給付以賠償代位規定，作為適用損益

相抵之前提，保險法第53條關於賠償代位之

規定，係屬損益相抵之表現，保險人無代位

權不得損益相抵；保險人有代位權得損益相

抵69；故損害賠償請求權與保險給付，兩者

除有保險法第53條代位權外，不生損益相抵

問題70。人身保險中各個險種得略分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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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1：江朝國，〈保險法第103條代位權之探討—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615號判決評釋—〉，《臺

灣本土法學雜誌》，17期，2000年12月，第127-128頁。

註72：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7號判決參照。

額保險」、「損害保險」性質保險，其中定額

保險性質部分（例如死亡保險、殘廢保險），

因人之生命、身體無價，本無不當得利可言，

保險人自不得行使代位權；相對，損害保險性

質部分（例如：醫療費用保險），保險之目的

既在於填補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所支出之

費用，此種損害並非不得以金錢價值計算，為

防止民法上損害賠償請求權與保險法上損害

賠償請求權集中歸於被保險人，造成不當得

利，故被保險人應不得再向加害人請求健保

局所支出之醫療費用71。

歸納言之，損益相抵無須扣抵之利益，諸

如災害救助金、結婚禮金、奠儀及慰問金等

及社會安全給付—勞工保險條例上的給付、

工廠法上的補助費或撫卹費、公務人員撫卹

法上的撫卹金等；至須扣抵之利益為強制汽

車險保險給付、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醫療給

付（如非因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所列之事

故—汽車交通事故、公共安全事故、公害及

食品中毒事件等除外）、職業災害補償等。

在被害人與有過失，且保險給付有賠償代位

規定之情形，就賠償金額之決定，應先適用

過失相抵規定算定賠償額後，再適用損益相

抵規定扣除保險給付。

陸、結語

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損害賠償既以

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則損

害賠償之債權人，基於與受損害之同一原因

事實，受有利益，自應於所受之損害內，扣

除所受之利益，以為實際之賠償額。此損益

相抵之原則，於損害與利益，係基於同一原

因事實而生者，即可適用72。惟損益相抵所

謂損害與利益，均以與責任原因之事實有相

當因果關係者為限，且賠償權利人因人情世

故上受領之利益，並非損益相抵之利益。因

同一事實既使債權人受到損害，又使債權人

獲得利益時，應在其應受的損害內扣除所受

的利益，損益相抵的結果，當損害大於利益

時，賠償額即是所受損失與利益的差額，當

所受利益大於損失，即無須賠償。

損害賠償事件，被害人如基於同一原因事

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時，在被害人與有過

失的情形，損害賠償金額係算定後之最終全

額扣除，故應先適用過失相抵規定算定賠償

額後，再扣除所受利益的金額。如於請求賠

償之金額中先予扣除所受利益，再為過失相

抵之計算，無異減少賠償義務人所得扣除之

損益相抵的金額。

關於保險給付有無損益相抵原則之適用，

依通說及實務見解：

1.�勞工保險條例上之保險給付—保險制度

旨在保護被保險人，非為減輕損害事故加

害人之責任。保險給付請求權之發生，係

以定有支付保險費之保險契約為基礎，與

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非

出於同一原因。後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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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因受領前者之保險給付而喪失，兩者

除有保險法第53條關於代位行使之關係

外，並不生損益相抵問題。

2.�全民健保醫療給付—全民健康保險之保

險對象，如屬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規

定「汽車交通事故」、「公共安全事

故」、「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

品中毒事件」等情形，受領全民健康保險

提供之醫療給付，即有保險法第53條規

定之適用，其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因而喪失；倘非因上開情形，受領

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醫療給付，即無保險

法第53條規定之適用，其因侵權行為所

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不因而喪失，基

於保險給付與損害賠償不適用損益相抵之

原則，被害人仍可獲得雙重利益，亦即，

被害人於請求醫療費用之損害賠償時，除

被害人自付額之部分外，可包括全民健康

保險局所提供之醫療給付部分在內。

3.�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保險人之給付

既係被保險人繳交保費所生，性質上屬於

被保險人賠償責任之承擔或轉嫁，自應視

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而得

減免其賠償責任，為避免受害人雙重受

償，被保險人（加害人）為賠償時，得主

張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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